




卫生技术评估专委会成立背景



第二项议程



为了加强对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内设学术组织的管理，促进专业学术研究，推动学会工作的开展，根据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社会团体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登记办法》以及《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内设学术组织是学会根据工作需要、按照专业内设专门机构，下设学术组织全称为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

××专业委员会、××专业学组等。

二、学会根据行业发展和业务工作需要，统筹规划学术组织的设立、变更和注销。

三、学术组织是学会的组成部分，接受学会的直接领导，学术组织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开展活动应使用

“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”全称。

四、学术组织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社团管理规定和学会章程，必须按照学会章程规定的宗旨、业务范围

开展活动；遵循学会规章制度，不得开展与本学会所登记业务范围无关的活动。 

五、学术组织全部收支纳入本学会账务统一管理，不设独立账户，不得自行接受捐赠，由学会签订捐赠协议。

 

  



六、学术组织设主任委员一名、必要时可设常务副主委一名，副主任委员2-3名，委员若干名，总人数

原则上不超过50人。 

七、学术组织负责人每届任期四年。学术组织主任委员候选人经酝酿协商由学会提名，经学会理事会或

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召开学术组织委员会选举通过。学术组织主任委员届内需要变更时，也需按照以上

程序办理。学术组织负责人纳入学会领导班子管理。  

八、学术组织负责人应是本专业领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代表，能够发挥组织协调作用，有良好社会

声誉，热爱学会工作并具有完成学会交办工作的能力。

九、副主任委员经酝酿协商由主任委员提名，学术组织委员会选举通过。

十、学术组织可以学会名义发展委员，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吸收本行业或相关领域的非会员单位或个人，

按照会员进行管理，并按照会员标准缴纳会费。

     十一、学术组织开展活动应编制预算，收支纳入预算管理。取得专项经费支持的临时性活动，须提前一

个月向学会秘书处申请，上报收支平衡预算，保证活动正常开展，经批准后实施。





1、政治上坚定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素质好，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；

2、承认并拥护《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章程》和《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下设学术机构管理制度》；

3、主任委员候选人由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提出任命，常务副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及常委候选人由学会和主委推荐

或是自愿申请的方式产生；

3、专委会领导需在卫生技术评估专业内有一定的威信及影响力，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有为委员服务的愿望和能力，

具有一定的行业号召力、影响力及协调能力。

4、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得超过65岁；

5、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刑事处罚；

6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


赵 琨  教授

主要研究方向与学术兼职

l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 教授

l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药物与卫生技术评估中心 副主任

l 国家卫生健康委罕见病专家委员

l 中华预防医学会呼吸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

l ISPOR亚太区主席（2018-2020）

l 国际疾病优先控制领域咨询委员会委员

l 亚洲卫生技术评估联盟董事会成员

l 主持撰写《国家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指南》并担任《中国药物经济学

评价指南2019》专家委员会委员



陶立波 研究员

北京大学

郭武栋 研究员

国家医保研究院

玄 律 主任

北京医保中心

吴 晶 教授

天津大学

常务副主任委员候选人 副主任委员候选人



常务副主任委员候选人



副主任委员候选人

吴晶 教授



副主任委员候选人

郭武栋 研究员



副主任委员候选人

玄律 主任



门 鹏 研究员

北京大学第三医院
朱纪明 副教授

清华大学公共

卫生与健康学院

刘跃华 副研究员

清华大学公共

卫生与健康学院

李国辉 主任

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

李 雪 副研究员
国家卫健委卫生
发展研究中心

常委候选人（按姓氏笔画）

韩 晟 主任
北京大学国际
药物研究中心

邱英鹏 副研究员
国家卫健委卫生
发展研究中心

张 兰 主任
北京宣武医院

罗思童 助理教授
清华大学公共

卫生与健康学院

赵 锐 研究员
国家卫健委卫生
发展研究中心

崔 斌 讲师
北京大学卫生管理学院

隋宾艳 博士
北京师范大学

杨建龙 主任

中国医学装备协会

肖 月 主任
国家卫健委卫生
发展研究中心





1、选举大会需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可召开，常务委员、主任委员 、副主任委

员应获得到会委员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方可当选。

2、监票小组由非专委会成员组成，本次选举会议监票小组成员为：刘杨、潘萌。

3、选举时参会代表扫描选举二维码，进入投票入口界面，在“密码”处输入参会代表

报名的手机号。

4、若全部同意大会推荐候选人，则直接在页面底部点击“投票”按钮进行投票。

5、若不同意推荐部分候选人，则去掉不同意推荐的候选人前面的勾选，再点击“投票”

按钮进行投票。

6、若委托他人投票的委员，被委托人需要输入委托人手机号方能进入投票界面。
















